嘉兴市教育基金会文件
关于评选2017年度嘉兴市教育基金会工作
[bookmark: _GoBack]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2017年嘉兴市教育基金会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市教工委（教育局）的具体领导和指导下，牢记办会宗旨，在积极开展服务教育奖优帮困的工作中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，涌现了一大批热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企、事业单位和个人。
现将开展“2017年度嘉兴市教育基金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”评选工作，请各有关单位根据《嘉兴市教育基金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奖励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见附件）推荐人选，于12月27日前报市教育基金会秘书处。
联系人：周冬珽   电话：15868300001


附件：《嘉兴市教育基金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奖励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嘉兴市教育基金会
2018年1月3日













附件：
嘉兴市教育基金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奖励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了积极参与及推进嘉兴教育事业的持续、高效发展，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与全社会共同关心、支持教育事业的良好氛围，为表彰、奖励积极宣传嘉兴市教育基金会（以下简称：本基金会）的宗旨和性质、支持本基金会工作、为本基金会资金筹集做出贡献的有功集体及人员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一、奖励对象
1.积极参与本基金会工作的集体和个人；
2.热心支持本基金会工作的理事单位及个人；
3.关心并支持本基金会发展的社会人士。
二、奖励方式
精神奖励为主，物质奖励为辅。
三、奖励实施
（一）奖励原则
1.物质奖励和荣誉奖励相结合的原则；
2.严格标准，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；
3.奖励与成绩相适应的原则。
（二）奖励程序
1.集体或个人符合奖励条件的，由相关单位及各学校推荐，本基金会秘书处汇总后，提交本基金会理事长办公会议商议讨论，拟定初审名单；
2.初审名单提交本基金会常务理事会议审核；
3.在本基金会网站对拟奖励的集体和个人名称予以公示，公示期3天。对获奖集体及个人持有异议的，应在公示起3日内向本基金会秘书处提出意见，逾期不予受理；
4.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标明身份，在异议材料上签名（盖章），匿名异议材料不予受理；
5.本基金会秘书处对获得奖励的集体及个人进行登记并归档。


本办法由嘉兴市教育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

嘉兴市教育基金会

